※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條（兼職之限制）
專任教育人員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。
※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 
第4條三款

三、在同一學年度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留支原薪： 
　　（四）未經校長同意，擅自在外兼課兼職。 
　　
第6條四款 
四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記過： 
　　（七）在外補習、違法兼職，或藉職務之便從事私人商業行為。 
　　
    ※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（經商之禁止）
　　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。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、工、礦、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，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，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，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，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，不在此限。 
　　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。 
　　…　　公務員違反第一項、第二項或第三項之規定者，應先予撤職。
技工、工友、警衛:依工友管理第7點 （不得兼職）。
各機關應規定工友於上班時間不得兼職。但在不影響本職工作且經機關核准者，得兼任不支領酬勞之職務。各機關應規定工友於下班時間兼職者，不得影響
勞動契約之履行。
代理、代課教師:（如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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